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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眾向來看淡生死，然而，

色身遭逢病苦，不免需要醫

療照護。從僧醫會接案的過程中發

現，出家眾在面臨生死或疾病問題

時，一旦需要僧醫會出面協助，則往

往會發生俗眷主張權利，僧醫會即使

有心，但也無法介入的窘境。

本期將藉由僧醫會接案的經驗，探

討預立「醫療委任」與「臨終委任」

的必要性，希望法師們在意識清楚的

狀況下，及早填寫委任書，以期身後

事得到圓融的安排。

醫療委任，安養照護免煩惱

案例一，生於民國二十四年的會蕙

法師，在五十歲那年剃度出家，唯晚

年罹患帕金森氏症，加上身體虛弱乏

人照顧，被俗眷帶回同住。但是，已

經出家三十年，過慣了修行生活的法

師本人，仍然希望可以回歸道場；因

此，在二○一四年七月向僧醫會求

助，希望安排適合的住處。

當時僧醫會前往瞭解，經法師俗家

女兒告知，會蕙法師之前是在台南開

元寺修行，於一九八五年剃度出家；

後居住在台北法華寺，又因寺廟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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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因跌倒受傷住進台大醫院，由於寺院並

無專人照護，俗眷擔心，把法師接回家中同

住。



2 5

而離開到台北寶藏巖寺居住。期間因

跌倒受傷住進台大醫院，由於寺中並

無專人照護，俗眷擔心，才把法師接

回家中同住。

雖然寶藏巖寺同意讓會蕙法師重回

寺中，俗眷卻無法放心，堅持法師持

續與家人同住；其後又有青山巖寺的

昱定法師想接會蕙法師前去道場安

居，但法師本人想要清修，故未前

往。最後，由法師女兒出面承租位於

桃園市龜山區住處，法師暫時與二個

兒子同住，並由長子代為照顧生活起

居。

二○一六年四月，僧醫會護理組與

社工組前去探視法師，見住處環境整

潔；法師雖然行動不便以輪椅代步，

但可以短暫站立，也能自行如廁。即

使與親人同住，但法師本人仍表達回

歸道場的意願，希望僧醫會代為尋找

可以清修的居所。

為了協助法師回歸道場的信念，僧

醫會醫護組除了積極與俗眷溝通，希

望取得家屬同意授權「醫療委任」之

外；在此之前，也向桃園市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提出長照服務申請，希望藉

由評估獲得居家服務員到府照護，以

協助法師身體清潔與專業護理，遵循

佛法戒律，維護法師的隱私與尊嚴。

臨終關懷，安心走完人生路

案例二，真定法師童真出家，父母

雙亡，獨居在新北市新莊住處，受具

足戒，平日以托缽維生，一日不托

缽，則一日不食。早年曾有一次中風

病史，但不影響日常活動。直到二

○○九三月，因無法行動及求助而倒

臥地上，被定期到府關切的里長發現

報警送醫，隨將法師送往署立台北醫

院就醫。

後經堅旭法師來電向僧醫會求助，

希望給予醫療協助；僧醫會由執行長

慧明法師帶領醫護組前往署立台北醫

院探視。經法師血親法光寺住持正慧

法師說明，因接到里長通知，已失聯

十幾年的真定法師，因中風失語正在

住院，希望俗家親人出面處理後續事

宜。後經正慧法師協助聯絡，俗眷表

▍僧醫會醫護組探視法師，瞭解法師現狀及該

如何協助法師。



2 6
B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明無法出面，真定法師的醫療照護與

後事安排，全權由正慧法師處理。由

於僧醫會出面協助醫療相關事宜，正

慧法師也表達授權委任給僧醫會全權

處理真定法師的照護項目，包括法師

後續的養護需求必須及早安排。

於是，真定法師由新莊區公所協助

辦理公費入住新莊健安養護中心；但

是，療養院是男女共住，並不適合出

家眾需求。僧醫會隨即聯絡廣恩養護

中心，該院表示願意協助法師維持僧

相，提供素食，雖由基金會負擔後續

養護費用，但仍需法眷出示委任證

明。住進廣恩養護中心幾日後，真定

法師因發高燒住進新店慈濟醫院，並

於三月三十一日往生，當日由正慧法

師簽署拒絕 CPR 同意書，並與僧醫會

執行長慧明法師商量協助後事處理事

宜。原本預定辦理告別式，並將骨灰

送至法鼓山生命園區；後因俗眷出面

主張權利，後續只得交由俗眷處理。

預立遺囑，實現最後的心願

時至今日，慧明法師談起真定法師

的後事處理，仍然感嘆遺憾，無法成

全法師的最後心願。對照出家眾的個

人意願，俗眷或因不理解，或因不認

同，總在當事人無行為能力時，出現

與當事人意願相違的處理方式。為避

免這樣的憾事發生，建議出家眾能比

照預立遺囑的作法，在意識清楚時，

及早寫下「醫療委任」與「臨終委任」

授權書。僧醫會以協助出家眾為宗

旨，然而須於法有據的情況下，才有

可能實現出家眾最後的遺願。

預立遺囑的內容包含：一、遺言；

二、私人遺物處理；三、財產管理及

遺贈；四、醫療照顧；五、後事處理、

喪葬事宜；六、遺產分配及指定或委

託監護人；七、財產信託；八、保險

受益人之指定與否或更改。除了第六

項遺產分配，必須等到當事人死亡後

才能執行；其他如醫療方式、財產管

理、未成年子女的監護，在立遺囑人

失去意識能力時，仍具法律效力。

換句話說，每一個年滿十六歲以

上，未被法院宣告禁治產者，都可以

預立「不違反公序良俗或法律強行規

定」的遺囑。除立遺囑人親自書寫全

文，不可用打字或影印之外，還必須

詳細註明年、月、日，並需親自簽名，

若有增減、塗改，也要註明增減塗改

的地方，字數，加上簽名，才算有效。

在預立遺囑內容的第四、醫療照

顧，五、後事處理、喪葬事宜，都與

僧醫會協助出家眾的法律依據息息相

關，建議有意委託僧醫會處理的出家

眾及早填寫，妥善安排醫療照護與身

後事宜。


